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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公安行政行为是公安机关为实现公安行政管理目标而行

使公安行政权力，依法对相对人作出的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公安行政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法律赋予了

公安机关广泛的治安行政管理职权和部分刑事司法职权，内

容庞杂，种类繁多。公安行政执法只研究公安行政管理工作

中针对公民、法人、社会组织作出的具有公安行政执法意义

的行为，即公安行政行为。那么，如何理解公安行政行为?它

的特征、内容是什么?有哪些种类?本章案例将予以全面揭示

。 案例一 公安行政行为 案情摘要： 某县公安局决定对原有

的办公楼进行修缮，并购置一些办公家具，便于2002年5月与

该县光华家具公司签订了一份关于购买办公家具的合同。合

同签订后，光华家具公司按照合同规定送货上门。县公安局

认为该批家具质量不够好，便以此为由要求降低价格。光华

家具公司不肯降价，认为家具完全符合约定标准，县公安局

应履行合同，收货付款，双方为此发生争执。2002年7月，县

公安局即以光华家具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消防法》的规

定，存在火灾隐患为由，对光华家具公司罚款一万元。光华

家具公司不服，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是要求县公

安局履行购买办公家具合同，并偿付违约金；二是请求撤销

县公安局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问题： 公安局购买办公家

具的行为是行政行为吗? 光华家具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法

院支持？ 评析： 本案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的规



定，县公安局签订购买办公家具合同不属公安行政行为，而

是民事合同法律行为。公安局与光华家具公司是平等的民事

主体，双方因签订合同而产生的民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应

由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对公安局不履行合同的行为，光华

家具公司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县公安局即以光华

家具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消防法》的规定，存在火灾隐

患为由，对光华家具公司罚款一万元则属于公安行政行为，

光华家具公司若认为公安局存在假公济私、打击报复及利用

职权侵犯其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行政诉讼法》的

规定，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光华家具公司

的两项诉讼请求中，第一项因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

被法院驳回，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取决于法院

对该项处罚进行合法性审查的结果。 法律依据： 1、《中华

人民共和合同法》 2、《中华人民共和行政诉讼法》、 案例

二 民警在非工作时间内能实施公安行政行为吗？ 案情摘要： 

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张某下班骑自行车回家的途中，看到一

辆小轿车驶入禁行道，便将车拦住。司机李某看到警察拦车

就停车问什么事，张某说：“这是禁行路，前面有车辆禁行

标志，没看见吗?”李某说：“对不起，真没看见。”在对话

中，张某闻到对方有酒味，便问司机李某：“你喝酒了吗?”

李某回答说：“喝了点啤酒，没事。再说你现在下班了，还

管违章，这不是多管闲事吗?”说完，就要开车走。张某说：

“不行，酒后驾车属于违章，罚款50元。”随后拿出罚款单

。李某想争辩，见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只好交了50元罚款

。第二天，李某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以罚款不合理为由提出

申诉，县公安局仍维持原决定。李某不服，向县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罚款决定。 问题： 在本案中，某县公

安局交通警察张某在非工作时间内的行为是什么性质的行为

？ 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十九条规定：人

民警察在非工作时间，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应当

履行职责。在本案中，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张某在非工作时

间内的行为是属于公务性质的行为，应视为公安行政行为。 

从本案的情况来看，李某驾车驶入禁行道，并且有酒后开车

的行为，显然是违章行为；张某是交通警察，其职责就是制

止违章行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免受损害，而且当李某

看见张某拦车即停车，说明张某有较明显的公务标志，即通

过着装表明了其身份，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九项的规定，对李某进行处罚。 人民

警察的工作具有特殊性，判断某人的行为是否公安行政行为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1)该行为实施者必须是警察人员或者是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正式工作人员，或者是公安机关依

法委托执行公务的人员；(2)该行为实施者在执行公务时必须

表明其警察人员的身份，说明代表公安机关实施行为。表明

身份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着装、出示证件或者配带有关执

勤标志等；(3)该行为必须在其公安行政职权范围内进行，不

得超越职权；(4)行为实施者必须出于执行公务的动机和目的

。上述四点是区别公安行政行为与个人行为的标准，单纯以

是否在工作岗位上或在工作时间内来判断是不恰当、不全面

的。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2、《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